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
第十二屆第四次臨時理事會會議紀錄
	時間
	112年06月24日14時21分

	地點
	雲林縣北港鎮177號蘇家屋院 (雲林北港案工地)

	主席
	理事長:黃新年
	紀錄
	呂廷羽

	出席人員
(理事應過半出席且不得委託)
	理事共6人：黃新年、黃國峯、林訓然、林葉婷、張凱溱、吳海燕。

	請假人員
	理事共2人：卜順生、陳瑞榮。

	缺席人員
	理事共0人：無。

	列席人員
	呂廷羽。

	主席致詞
	略。

	來賓致詞
	略

	討論提案(理事長不參與會議投票)

	案由一
	理事會分組，提請討論。提案人: 黃新年。
說明：因理事會人員有增減，故重新調整組別，但因卜順生及陳瑞榮理事這次會議請假，暫先調整其他組員，詳見附件一，待大家都有出席再討論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(同意：5票)。

	案由二
	建屋每坪造價金額25000元 偏低，提請討論。提案人: 黃國峯。
說明：現材料費用預算編列以每坪2.5萬元進行預算編列，但因這幾年物價上漲加上施作 工法改變，故討論提高個案材料費用預算。
決議：
     不採用每坪造價金額25000元的方式編列預算費用(同意：5票)。
     採用個案以實際需求的方式編列預算費用(同意：5票)。

	案由三
	個案贈鑰的人員的條件，提請討論，提案人: 林葉婷。
說明：由個案PM選擇個案贈鑰的人員必需要有穿團服。
決議：照案通過(同意：5票)。

	案由四
	個案審核，提請討論，提案人: 張凱溱。
說明：1、雲林虎尾郭○佑-再審-通過，同意7票。

原因：因郭○佑父親為精障人士，為避免將來產生工作上的困難，故與社工聯繫確定沒問題後再予於審查，日前與社工聯繫告知其案父目前精神狀況穩定中，故此次理事會給各理事補簽名。

	案由五
	訂定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時間，提案人: 黃國峯。
說明：9/9(星期六) (同意：5票)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	散會
	16時30分



	No
	組別
	組長
	副組長
	屬性

	1
	探勘審議組
	張凱溱
	黃國峯
	專案

	2
	倉庫管理組
	林訓然
	未定
	專案

	3
	工務設計組
	未定
	未定
	專案

	4
	教育安衛組
	未定
	未定
	團務

	5
	關懷修繕組
	林葉婷
	未定
	團務

	6
	交通報名組
	吳海燕
	林葉婷
	專案

	7
	網管資訊組
	林葉婷
	吳海燕
	專案

	8
	檔案記錄組
	未定
	未定
	團務

	9
	行政庶務組
	黃國峯
	張凱溱
	團務

	10
	團保車險組
	林訓然
	林葉婷
	團務

	11
	財務出納專職人員
	呂廷羽(有給職專職人員)

	12
	倉管專職人員
	黃自在(有給職專職人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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